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庐 山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庐府复决字〔2024〕44 号

申请人：刘 XX，男，汉族，2000 年 10 月 29 日出生。

被申请人：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11360427MB03813849，住所地江西省庐山市南康镇匡庐路 5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 XX，该局局长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在全国 12315 平台

线上作出的不予立案告知决定不服，通过邮寄方式向本机关申

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9 月 3 日收到行政复议申请，9

月 10 日依法予以受理。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并于 10

月 9 日通过微信方式听取申请人意见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在全国 12315 平台线上作出的

不予立案告知决定（编号：1360485002024081393189551）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2024 年 7 月 13 日，申请人在拼多多 XX 食

品店购买了庐山市 XX 食品厂（以下称“被举报人”）生产的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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饼，订单号为：240713-466286057133678，该产品标签标注执

行标准为 GB/T20977，配料包括小麦粉、食用植物油、白砂糖、

黑芝麻、麦芽糖浆、糖桂花、云雾茶、花椒、食用盐、食品添

加剂、碳酸氢钠（小苏打）、碳酸钠（食用碱）等内容。因申请

人在被举报人处购买到其生产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必然

会造成财产损失和可能造成人身伤害，这是被举报人对申请人

的“侵害”，正因有“侵害”产生申请人才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”

而发起投诉举报、复议，故申请人与此案具有利害关系。

二、被申请人不予立案的回复内容为：被申请人于 2024 年

8 月 13 日收到申请人关于被举报人生产的“九江茶饼（多种口

味）”配料表虚假标注的举报函，2024 年 8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

执法人员对被举报人进行现场检查，在被举报人的成品存放处

发现了申请人所举报的产品，执法人员现场拆开该产品，在该

产品的包装内是每个独立小包装产品，每个小包装产品上标有

对应的“桂花味”、“云雾茶味”、“椒盐味”字样。被举报人现

场向执法人员提供了该茶饼的检验合格报告。对于申请人所举

报的事项，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

百二十五条第二款已责令被举报人进行改正。根据《市场监督

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

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。申请人认为该回复明显就是错误的，

与申请人举报的内容完全驴唇不对马嘴。涉案产品是一款预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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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食品，申请人举报的是预包装食品的标签违法，而非预包装

食品包装内容的每个独立小包装产品违法，由此可见被申请人

未仔细查看申请人举报内容。其次根据被申请人的调查结果也

印证了涉案食品分为桂花味、云雾茶味、椒盐味，但是食品标

签上只有一个配料表，而三种口味营养成分（营养成分表）不

一样，但配料却是一样，这明显是标注虚假配料表的违法行为。

三、根据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生产经营
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、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

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

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二千元以下罚款。若

适用该款需符合三个构成要件：1.属于标签瑕疵，2.不影响食

品安全，3.不误导消费者。因此只要有一个要件不符合都不能

适用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。就误导消费者而

言，是不是误导消费者很好界定，只要通过现有内容不能明确

知道其所代表对象的真实属性就是属于“误导”。在本案中，除

了拥有调查权的行政机关，在调查后可以知道涉案食品三种口

味的产品其真实的配料分别是什么，其他人根本不可能通过现

有的标注径直判断出涉案食品三种口味的产品其真实的配料分

别是什么，因此涉案违法行为是存在误导消费者的，不能适用

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。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

查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六项中根本没有关于标注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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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配料包的违法行为可以认定为标签瑕疵的情形，所以涉案违

法行为不能认定为标签瑕疵，更不能适用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

百二十五条第二款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所作行政行为缺乏法律依据且与事实

不符应当予以纠正。

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机关提交了以下证据：申请人身

份证复印件、全国 12315 平台举报记录截图、拼多多购买案涉

茶饼截图及配料表照片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一、申请人所提出的其与此案具有利害

关系的意见理由，被申请人认为与事实不符。被申请人在 2024

年 7 月 22 日 收 到 申 请 人 在 12315 平 台 的 投 诉 单 ( 编

号:1360485002024072056839561)，组织申请人与被举报人调

解，因申请人想要得到被举报人的赔偿，而被举报人在 2024 年

8 月 2 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了一份《拒绝调解书》表明申请人索求

金额过高，拒绝调解，致双方未能达成和解。因申请人未得到

想要的赔偿，申请人就在 2024 年 8 月 13 日就同一事项在 12315

平台提出举报(编号:1360485002024081393189551)。所以申请

人提出的造成财产损失完全是无中生有，是因为申请人索取赔

偿太高导致未能调解成功。至于申请人说的可能造成人身损害

更是子虚鸟有，执法人员在 2024 年 8 月 27 日对被举报人进行

现场检查时，被举报人提供了茶饼的检验报告，证实茶饼不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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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食品安全问题，这一情况在回复申请人的时候也已经说明，

所以申请人说的造成人身损害事实不成立。

二、申请人所提出的“涉案产品是一款预包装食品，申请

人举报的是预包装食品的标签违法，而非预包装食品包装内容

的每个独立小包装产品违法。”的意见理由。被申请人认为被举

报人的多种口味茶饼的包装上标签标注的配料应是该包装内所

有食品的配料，而不是其中单一口味茶饼的配料，涉案产品为

多种口味的茶饼组合而成，且包装内确实有与配料糖桂花、云

雾茶、花椒对应的桂花味、云雾茶味、椒盐味三种口味的茶饼。

被举报人在涉案食品包装上标注包装内产品所含有的食品配

料，没有明确将三种不同口味茶饼的配料区分开，属于食品标

签瑕疵，该行为不符合虚假标注配料表的行为。针对被举报人

未将配料区分标注的事项，被申请人已依法责令被举报人予以

改正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

款第(四)项的规定，对被举报人不予立案。

三、申请人所提出的“除了拥有调查权的行政机关，在调

查后可以知道涉案食品三种口味的产品其真实的配料分别是什

么，其他人根本不可能通过现有的标注径直判断出涉案食品三

种口味的产品其真实的配料分别是什么，因此涉案违法行为是

存在误导消费者的。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三十

七条第二款的六项中根本没有关于标注虚假配料包的违法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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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认定为标签瑕疵的情形，所以涉案违法行为不能认定为标

签瑕疵，更不能适用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。”

的意见理由。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在申请书中说明，只要通过

现有内容不能明确知道其所代表对象的真实属性就是属于误

导 ， 但 申 请 人 在 12315 平 台 的 投 诉 单 ( 编

号 :1360485002024072056839561) 和 举 报 单 ( 编

号:1360485002024081393189551)中均已说明“从该标准内容中

不难看出茶饼分为:桂花味、云雾茶味、椒盐味”。既然申请人

已经通过涉案食品的外包装知道该产品是由三种口味组合成

的，这表明没有对申请人进行误导，所以申请人说的产生了“误

导”完全是无稽之谈。同时，被举报人在该产品的包装上分开

标识了每种口味的营养成分表，且该包装里面也是每个独立小

包装的产品，在小包装的产品上也标注了对应的味道，以正常

消费者的角度来讲，不会有桂花味的茶饼里为什么没有云雾茶，

以及云雾茶味的茶饼里为什么没放椒盐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就涉

案食品现有的包装来说，正常的消费者是可以区分不同味道的

茶饼的，只有这种以食品标识标签问题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“消

费者”才会认为包装具有误导性。

四、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

中规定“认定标签、说明书瑕疵，应当综合考虑标注内容与食

品安全的关联性、当事人的主观过错、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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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和选择等因素。”根据上述条款规定，被举报人现场能提供涉

案食品的检测报告，故该产品不会造成食品安全事故；被举报

人将涉案食品的所有配料都标注在预包装的包装袋上，并且在

里面每个产品有独立的小包装，表明被举报人的主观是不想对

消费者造成误导的所以不存在主观过错；涉案食品的外包装上

所标注的内容，不会对正常消费者进行误导，也不会因为误导

消费者而产生食品安全问题。所以执法人员认定该行为为标签

瑕疵是符合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第

二款的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

第二款并无错误。

五、截至 2024 年 9 月 12 日，经查询全国 12315 平台，申

请人共投诉 1405 次，举报 254 次，频次已超出普通消费者的范

畴，且投诉举报的专业术语也明显超出了寻常消费者的范围，

申请人投诉举报的数量以及所用的话术符合典型的“职业打假

人”特征。根据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

全工作的意见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构成

恶意举报非法牟利的消费行为，属于职业打假人，是依法严厉

打击的对象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行为，事实

清楚，依据充分，定性准确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、得当。

被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机关提交了以下证据:不予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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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审 批 表 、 案 件 来 源 登 记 表 、 举 报 单 ( 编

号:1360485002024081393189551)及举报材料、现场检查笔录、

责令改正通知书、送达回证、涉案产品检验报告、投诉单(编

号:1360485002024072056839561)及投诉材料、拒绝调解书、全

国 12315 平台检索截图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4 年 7 月 13 日，申请人在拼多多 XX 食品

店花费 16.71 元下单了 520g 九江茶饼（绿茶、椒盐、桂花三口

味混合装），并于 7 月 18 日签收。产品包装袋上载明制造商为

庐山市 XX 食品厂，执行标准为 GB/T20977，配料为小麦粉、食

用植物油、白砂糖、黑芝麻、麦芽糖浆、糖桂花、云雾茶、花

椒、食用盐、食品添加剂：碳酸氢钠（小苏打）、碳酸钠（食

用碱），袋内小包装产品分别印有“茶饼 桂花味”、“茶饼 云

雾茶味”、“茶饼 椒盐味”字样。7 月 20 日，申请人以涉案产

品配料表虚假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，通过江西市场监管

投诉举报平台向被申请人投诉，要求依法调处整改退款赔偿。

后被申请人组织申请人与被举报人进行调解，被举报人以申请

人索求金额过高为由拒绝调解。8 月 13 日，申请人以同一事由

通过江西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向被申请人举报，要求依法查

处。被申请人收到举报后，安排执法人员戴 X（执法证号：

14020830099）、舒 XX（执法证号：14020830060）于 8 月 27

日前往被举报人处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了现场笔录，笔录记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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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被举报人经营场所发现印有“九江茶饼”的袋装产品，产品

外包装印有品名茶饼（多种口味），配料为小麦粉、食用植物

油、白砂糖、黑芝麻、麦芽糖浆、糖桂花、云雾茶、花椒、食

用盐、食品添加剂为碳酸氢钠（小苏打）和碳酸钠（食用碱）

等字样，被举报人提供了“九江茶饼”内的小包装产品三种，

分别印有“茶饼 桂花味”、“茶饼 云雾茶味”、“茶饼 椒盐

味”字样。现场检查时，被举报人提供产品检验报告（2024 年

1 月 10 日生产），显示产品合格。后执法人员现场向被举报人

下达了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被举报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
正确标注配料表。

另查明：全国 12315 平台查询结果显示，截至 2024 年 9 月

12 日申请人共投诉 1405 次，举报 254 次。

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全国 12315 平台举报记录截图、

拼多多购买案涉茶饼截图及配料表照片、不予立案审批表、案

件来源登记表、举报单(编号:1360485002024081393189551)及

举报材料、现场检查笔录、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、送达回证、

投诉单(编号:1360485002024072056839561)及投诉材料、拒绝

调解书、全国 12315 平台检索截图。

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

第四条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

投诉举报处理工作。”第二十五条“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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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”等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对

涉案举报事项依法处理的法定职责。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申请人

对被申请人在全国 12315 平台线上作出的不予立案告知决定不

服是否具有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主体资格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公

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

益，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

议案件，适用本法。”该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规定：

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

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……（二）申

请人与被申请人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……”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

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》

（[2013]行他字第 14 号）指出，“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

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，要求行政机关查处，对行政机关就举

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，具有

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”。据此，是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是

判断举报人与相关行政行为有无利害关系、是否具有提起复议

申请主体资格的核心标准。

涉案产品标签问题是否影响食品安全以及是否对申请人产

生“侵害”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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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条第二款规定：“食品安全，指食品无毒、无害，符合应当

有的营养要求，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、亚急性或者慢性

危害。”故法律规定的食品安全一般指向食品本身的质量问题，

以及是否会对人体健康具有危害性。本案中，被举报人虽未在

外包装分开标注三种口味的配料表，但分开标识了三种口味的

营养成分表，小包装上也分别印有对应口味的字样，申请人也

未举证证明涉案产品虚假标注配料表会对自身健康造成实际损

害，且涉案产品检测报告证明是合格产品，故不能认定涉案产

品会产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五十条所规定

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对自身合法权益产生侵害。且全国 12315

平台查询结果显示，截至 2024 年 9 月 12 日申请人共投诉 1405

次，举报 254 次。投诉举报是消费者的合法权利，但申请人投

诉举报的次数明显超出了正常消费者的范畴，申请人投诉举报

并非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其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也自然不是

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目的。申请人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复议

申请的主体资格，故其提起行政复议应予以驳回。本案被申请

人收到申请人的涉案举报后，已依法对被举报人进行核查，并

在法定期限内向申请人履行了告知义务，被申请人相应职责已

依法履行到位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无利害关

系，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的受理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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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刘 XX 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复议决定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依

法向湖口县人民法院或庐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庐山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11 月 4 日


